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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小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月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月秋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月秋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10-51268720 

传真 010-62655836 

电子邮箱 13911312727@139.com 

公司网址 www.hotnet.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55 号名商大厦 1006 室 10008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7,539,221.05 12,419,503.73 -39.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35,895.83 11,521,083.31 -44.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39 0.71 -45.0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63% 7.2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4.63% 7.23%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56,591.07 4,987,942.34 -94.8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5,187.48 -2,307,075.97 -120.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5,107,847.53 -2,281,373.30 -123.89%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91.71 -258,393.80 9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56.64% -17.3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56.89% -17.3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4 -121.43%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00,000 1.23% - 200,000 1.2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130,000 0.79% - 130,000 0.79%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110,000 98.77% - 16,110,000 98.7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930,000 67.01%   10,930,000 67.01% 

      董事、监事、高管 120,000 0.74% - 120,000 0.74%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6,310,000 - 0 16,31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莉 10,930,000 0 10,930,000 67.01% 10,930,000 0 

2 王永刚 4,940,000 0 4,940,000 30.29% 4,940,000 0 

3 中诚投资 120,000 0 120,000 0.74% 120,000 0 

4 李小年 107,500 0 107,500 0.66% 0 107,500 

5 贾一超 70,000 0 70,000 0.43% 52,500 17,500 

6 罗俊斌 60,000 0 60,000 0.37% 0 60,000 

7 王永鹏 37,500 0 37,500 0.23% 37,500 0 

8 路婷 20,000 0 20,000 0.12% 15,000 5,000 

9 王月秋 15,000 0 15,000 0.09% 15,000 0 

10 边秀武 10,000 0 10,000 0.06% 0 10,000 



合计 16,310,000 0 16,310,000 100.00% 16,110,000 20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王永刚与王月秋是夫妻关系，王永刚与王永鹏是兄弟关系，中诚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李小

年，其他股东之间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李莉女士持有公司 67.01%的股份，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 年 7 月至今，担任廊坊市达仁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采

购部经理；2007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担任廊坊市新福家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任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2018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甲方）、李莉（乙方）、中诚投资（丙方）及服装城公司（丁方）经友 

好协商，签署了《代还款协议》，协议约定：  

“1、在符合监管部门规定下，丙方分期代丁方偿还所欠甲方 945.04 万元欠款；  

2、为保障丙方权益，乙方和丙方已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签订《股权质押协议》，拟将所持中诚 股

份 10,93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丙方；在甲、乙、丙、丁各方签订本协议后十个工作日内，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共同办理股票质押手续。”  

2019年3月1日，李莉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10,930,000股已完成质押登记。若李莉在股票质押登记

后不能如期归还中诚投资代其支付的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款项，则上述拟质押股份将有可能被中诚投资行

权，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9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22 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收入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收入准

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 2020 年



年初留存收益或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净利润及经营不产生影响。 

单位：元 

科目 2019.12.31 2020.1.1 

流动负债 - - 

预收账款 84,663.79 - 

合同负债 - 81,521.72 

其他应收账款 - 3,142.07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 

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受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诚股份”）全体股东委托，审计了中诚股份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内容如下：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昊天”）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中诚昊天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十）”中所述，中诚昊天在管理费用中列支展览费和会议费、维护费分别

为 1,020,000.00 元、500,000.00 元、456,400.00 元，合计 1,576,400.00 元。如“附注五、（二十一）”所述，

中诚昊天在研发费用中列支技术服务费 2,069,750.00 元，我们无法就计入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项目金额



及形成原因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账面金额进行调整。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

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中诚昊天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所述，实际控制人李莉配偶控制的廊坊市新动批

红门服装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城公司”）占用中诚昊天公司大额资金。2018 年 10 月 16 日，中诚

昊天公司与李莉、北京中诚昊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中诚投资”）及服装城公司签署了《代

还款协议书》，约定由股东中诚投资代为偿还占用款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诚昊天公司尚有

5,418,480.00 元资金占用未被代偿；同时，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六）所述，中诚昊天公司 2020 年度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5,085,187.48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2,673,891.67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

可能导致对中诚昊天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二、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规

定，董事会就上述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1、董事会认为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

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内容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2、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为保证经营稳定，进一步提高自身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升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水平，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高公司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 

（2）加强公司内部管理，严格把控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支出，拓展多种融资渠道，解决公司经

营性资金问题；  

（3）加快客户回款速度，缓解公司现金流压力； 

（4）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以及中诚投资，严格履行相关承诺及协议，尽早

归还公司被占用资金。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东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

述事项出具的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

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特别段落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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